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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A2_98_E5_88_86_E6_c46_546991.htm 增值税转型就是将我

国目前执行的“生产型”增值税转变为“消费型”增值税。

这种转型对两个税种产生直接影响。一是引起购进固定资产

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期应纳增值税减少。二是引起当期应

纳所得税增加。由于执行“消费型”增值税，固定资产中的

增值税可抵扣，使固定资产原值减少，在不改变折旧方法的

前提下，年折旧额也减少，年所得税就会增加。目前，对转

型后外购固定资产、旧固定资产转让、自制固定资产增值税

抵扣问题认识不一致。本文结合目前的实际，试提出可实施

的会计和税务具体处理方案。 1、外购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

。增值税转型后，在增值税会计处理上，需要有相应的改革

措施。购入固定资产的企业，按不含增值税的价值计入固定

资产原值账户；转型引起的增值税减少可通过借记“待摊费

用增值税转型费用”、贷记“营业外收入”反映，对这部分

收益，可先予确认，再在以后年度按规定比例（具体比例由

国家税务总局确定）分摊计入“管理费用”。对购进固定资

产所含的增值税，先记入“待抵扣税额待抵扣增值税”，待

该部分增值税确认后，再在规定的期间（具体期间也由国家

税务总局确定）平均转入“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（固定资产

进项税额）”。 [例1]2004年初，A公司从G企业购入其自产

设备一台作为管理设备使用，设备使用期5年，发票价

格327600元，其中增值税额47600元。购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

准予按20%的比例分期抵扣并计入期间费用。适用增值税



率17%，会计处理为： （1）2004年初购入设备 借：固定资产

280000 待抵扣税额待抵扣增值税 47600 贷：银行存款 327600 

借：待摊费用增值税转型费用 47600 贷：营业外收入 47600 如

果确认“待抵扣税额待抵扣增值税”的摊销期间为2年，每月

摊销额为1983.33元（47600÷2÷12），2004年共转出23800元

。每月的转出分录为 借：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（固定资产进

项税额） 1983.33 贷：待抵扣税额待抵扣增值税 1983.33 （2

）2004年末计提折旧，假定不考虑设备残值 借：管理费用

56000 贷：累计折旧 56000 （3）按准予抵扣比例20%分5年将

“待摊费用增值税转型费用”计入期间费用，2004年末作会

计分录 借：管理费用 9520 贷：待摊费用增值税转型费用 9520

2、旧固定资产转让增值税抵扣。在会计处理时，应先冲减有

关备抵账户和收益账户。在增值税转型抵扣范围内，当转让

价达到原购入价的一定比例（如25%）时，转让方开具增值

税专用发票给受让方，受让方作类似购入新固定资产会计处

理。否则，按现行处理其他旧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执行

，转让方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受让方也不确认这种转型

收益。 [例2]承上例，2005年初，A公司又将该设备转让给H

公司（属增值税转型范围内的行业），取得转让收入234000

元（转让价与原固定资产购入价格的比例大于25%）。 转让

方A公司的会计处理： （1）2005年初出售旧固定资产 “待摊

费用增值税转费用”余额=47600-9520=38080（元） “待抵扣

税额待抵扣增值税”余额=47600-23800=23800（元） 借：固

定资产清理 224000 累计折旧 56000 贷：固定资产 280000 借：

营业外收入 23800 贷：待抵扣税额待抵扣增值税 23800 （2）

因为出售价与原购入价的比例为71.42%（200000÷280000）大



于25%，所以，A公司应按17%的税率计算出售固定资产应纳

增值税，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出售旧固定资产应纳增值

税34000元（234000÷1.17×17%）。 借：银行存款2 34000 营

业外支出 62080 贷：固定资产清理 224000 待摊费用增值税转

型费用 38080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34000 受

让方H公司的账务处理 借：固定资产 200000 待抵扣税额待抵

扣增值税 34000 贷：银行存款 234000 由本例可知，A公司如果

设备在使用期间不出售，5年后全部抵扣完固定资产进项税

额47600元（9520×5）。如在使用期间出售设备，固定资产进

项税额未抵扣完的余额被出售损益全部抵扣，同时，未抵扣

完的增值税也按转让“较新的旧固定资产”的规定转移给受

让方。受让方购入“较新的旧固定资产”也同样得到转型收

益。 [例3]承例1，2005年初，如果A公司将该设备转让给J公

司（不属增值税转型范围内的行业），取得出售收入234000

元。 转让方A公司转让抵消分录同例2（1）。因出售价小于

原购入价，且受让方不属增值税转型范围内的行业。所以销

售旧固定资产应免征增值税。 借：银行存款 234000 营业外支

出 28080 贷：固定资产清理 224000 待摊费用增值税转型费用

38080 受让方公司账务处理 借：固定资产 234000 贷：银行存

款 234000 3、自制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。对增值税转型范围

内自制固定资产，平时按转型前自制固定资产处理。只有自

制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时，才按以下顺序确定的销售额计算进

项税额：（1）按纳税人当月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；

（2）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；（3

）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。组成计税价格的公式为：组成计税

价格=成本×（1 成本利润率）。属于应征消费税的固定资产



，其组成计税价格中应加计消费税额。公式中的成本，销售

自产货物的为实际生产成本，销售外购货物的为实际采购成

本。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一般为10%，但如属于应从价定率

征收消费税的货物，其成本利润率为《消费税若干具体问题

的规定》中规定的成本利润率。组成计税价=成本÷（1 成本

利润率）÷（1-消费税税率）。按上述方法确定进项税额后

，由税务部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视同购入新的固定资产

处理。同时，这种销售属视同销售，也应按此方法及金额确

认为当期的销项税额。 [例4]A公司自制固定资产领用原材

料50公斤，购入价为50000元，所含增值税为8500元（已计入

进项税额），耗用直接人工为20000元。无同类设备的销售价

。 领用原材料时 借：在建工程 58500 贷：应交税费应交增值

税（进项税额转出） 8500 原材料 50000 支付人工费用时 借：

在建工程 20000 贷：应付职工薪酬 20000 交付使用时应纳增值

税=（58500 20000）×（1 10%）×17%=14679.5（元） 借：固

定资产 78500 待抵扣税额待抵扣增值税 14679.5 贷：在建工程

、 785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4679.5 借：待摊

费用增值税转型费用 14679.5 贷：营业外收入 14679.5 其余分

录同例 综上所述，增值税转型时会计处理具有以下特点：

（1）增值税转型后，购进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不能一次抵扣

当期应纳的增值税，而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分期抵扣。对这部

分转型收益，先一次性确认为当期收益，再按规定的比例分

期记人“管理费用”。（2）当在增值税转型范围内转让“较

新的固定资产”时，应将增值税转型收益同时转让给受让方

。（3）只有当自制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时，才按规定视同购入

新固定资产和视同销售同时作会计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